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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修 订 版 )  

大 埔 区 议 会  

环 境 、 房 屋 及 工 程 委 员 会  

  2 0 1 5 年 第 二 次 会 议 记 录    

 

 

日  期 ： 2 0 1 5 年 3 月 11 日 (星 期 三 )  

时  间 ： 下 午 2 时 3 0 分  

地  点 ： 大 埔 区 议 会 会 议 室  

 

 

出 席 者 ：  

 

   出 席 时 间  离 席 时 间  

 陈 笑 权 先 生 , M H  主 席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林 泉 先 生  副 主 席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区 镇 桦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陈 灶 良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张 国 慧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郑 俊 平 先 生 , J P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下 午 3 时  

 关 永 业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刘 志 成 博 士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下 午 3 时 2 5 分  

 罗 舜 泉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李 国 英 先 生 , B B S , M H , J P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文 春 辉 先 生 , B B S , M H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谭 荣 勋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邓 友 发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王 秋 北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黄 碧 娇 女 士 , M H , J P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任 启 邦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余 智 荣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邱 荣 光 博 士 , J P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区 镇 濠 先 生  委 员  下 午 2 时 5 0 分  会 议 完 毕  

 陈 成 耀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钟 天 培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李 锦 松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李 永 强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马 秉 芬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邱 仕 生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陈 盟 锵 先 生  秘 书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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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 席 者 ：  

 

 邱 诗 颖 女 士 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助 理 专 员 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 张 展 华 博 士  高 级 环 境 保 护 主 任 (区 域 北 ) 1／ 环 保 法 规 管 理 科 ／ 环 境 保 护 署  

 刘 志 庭 先 生  高 级 城 市 规 划 师 (大 埔 )／ 新 界 区 规 划 部 ／ 规 划 署  

 陈 耀 华 先 生  卫 生 总 督 察 1／ 大 埔 区 环 境 卫 生 办 事 处 ／ 食 物 环 境 卫 生 署  

 邵 阳 龙 先 生  高 级 房 屋 事 务 经 理 (大 埔 及 北 区 )／ 屋 邨 管 理 处 ／ 房 屋 署  

 吴 慧 琪 女 士  工 程 师 ／ 4 1 (新 界 东 )／ 新 界 东 拓 展 处 ／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 

 袁 洁 贞 女 士  行 政 助 理 (地 政 ) (大 埔 地 政 处 )／ 地 政 总 署  

 陈 碧 卿 女 士  大 埔 区 副 康 乐 事 务 经 理 2／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 

 关 博 恒 先 生  小 队 指 挥 官 (行 动 支 持 ) (大 埔 分 区 )／ 香 港 警 务 处  

 梁 少 强 先 生  高 级 行 政 主 任 (区 议 会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 陈 汉 钧 先 生  高 级 联 络 主 任 ( 2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 李 柏 琪 女 士  行 政 主 任 (发 展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 

 

缺 席 者 ：  

 

 陈 志 超 先 生 , M H  委 员  

 邓 光 荣 先 生 , B B S  委 员  

 文 念 志 先 生  委 员  

 

 

开 会 词  

 

 主 席 欢 迎 与 会 者 出 席 会 议 。  

 

2 .  主 席 宣 布 以 下 事 项 ：  

 

( i )  食 物 环 境 卫 生 署 陈 耀 华 先 生 接 替 已 退 休 的 黄 贵 平 先 生 出 任 卫 生 总

督 察 1。 他 会 列 席 本 委 员 会 今 后 的 会 议 。  

( i i )  警 务 处 沈 海 光 先 生 因 事 未 能 出 席 是 次 会 议 ， 由 关 博 恒 先 生 代 为 出

席 。  

( i i i )  委 员 陈 志 超 先 生 因 事 未 能 出 席 是 次 会 议 ，他 已 向 秘 书 处 提 交 缺 席 通

知 。 根 据 《 大 埔 区 议 会 常 规 》 第 5 1 ( 1 )条 ， 委 员 会 只 会 批 准 委 员 因

身 体 不 适 、担 任 陪 审 员 、代 表 区 议 会 出 席 会 议 ／ 活 动 、出 席 立 法 会

会 议 或 行 政 会 议 而 提 出 的 缺 席 申 请 。按 照 上 述 规 定 ，他 的 申 请 不 获

批 准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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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.  通 过 环 境 、 房 屋 及 工 程 委 员 会 2 0 1 5 年 1 月 1 4 日 第 一 次 会 议 记 录  

 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EH W 1 4 / 2 0 1 5 号 )  

 

3 .  主 席 表 示 ， 秘 书 处 会 前 收 到 对 上 次 会 议 记 录 的 修 订 建 议 ， 有 关 修 订 建 议 已

胪 列 于 上 述 文 件 。 席 上 没 有 委 员 提 出 修 订 。 上 次 会 议 记 录 按 照 有 关 修 订 建 议 修

订 后 获 通 过 作 实 。  

 

 

I I .  大 埔 区 更 换 及 修 复 水 管 工 程 进 度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EH W 2 0 / 2 0 1 5 号 )  

 

4 .  主 席 欢 迎 以 下 人 士 就 是 项 议 程 出 席 会 议 ： 水 务 署 工 程 师 王 建 生 先 生 及 助 理

工 程 师 郭 家 城 先 生 ； 优 斯 CD M 联 营 有 限 公 司 驻 地 盘 高 级 工 程 师 张 敬 德 先 生 、

驻 地 盘 工 程 师 李 锦 锵 先 生 及 驻 地 盘 高 级 工 程 督 察 吕 家 政 先 生 ； 博 威 工 程 顾 问 有

限 公 司 驻 地 盘 高 级 工 程 师 周 星 先 生 、 驻 地 盘 工 程 师 邓 颂 恩 先 生 、 刘 展 豪 先 生 、

冯 子 劲 先 生 及 梁 卓 成 先 生 。  

 

5 .  王 建 生 先 生 及 郭 家 城 先 生 介 绍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

6 .  委 员 首 轮 的 意 见 和 提 问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有 委 员 表 示 ，大 埔 消 防 局 往 太 湖 花 园 的 一 段 太 和 路 因 进 行 水 务 工 程

而 须 封 闭 一 条 行 车 线 ，导 致 晚 间 繁 忙 时 段 经 常 出 现 车 龙 。 他 询 问 有

关 工 程 需 时 多 久 。  

( i i )  有 委 员 要 求 水 务 署 解 释 为 何 工 程 合 约 8 / W S D/ 1 0 需 时 超 过 四 年 半 铺

设 1 5 公 里 水 管 ， 工 程 合 约 1 0 / W S D/ 1 0 需 时 四 年 半 的 时 间 铺 设 2 . 4

公 里 水 管 。他 询 问 此 等 工 程 为 何 需 要 这 么 长 时 间 完 成 ，以 及 工 程 的

成 本 如 何 计 算 。  

( i i i )  有 委 员 表 示 ，大 埔 公 路 大 窝 段 正 进 行 第 二 期 粉 岭 公 路 扩 阔 工 程 。他

担 心 这 会 影 响 更 换 及 修 复 水 管 工 程 第 四 阶 段 在 该 处 的 工 程 。  

 

7 .  冯 子 劲 先 生 响 应 如 下 ︰  

 

( i )  承 建 商 将 在 大 埔 消 防 局 往 太 湖 花 园 的 一 段 太 和 路 铺 设 直 径 长 6 0 0 毫

米 的 水 管 。  

( i i )  顾 问 公 司 已 到 场 视 察 。考 虑 到 现 场 的 交 通 情 况 ，顾 问 公 司 决 定 以 无

坑 挖 掘 的 方 式 进 行 工 程 。 有 关 工 程 预 计 将 于 2 0 1 5 年 下 半 年 完 成 。

顾 问 公 司 会 与 承 建 商 研 究 如 何 改 善 上 述 交 通 挤 塞 的 情 况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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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 周 星 先 生 响 应 如 下 ︰  

 

( i )  文 件 E HW 2 0 / 2 0 1 5 号 所 列 的 水 管 长 度 只 限 于 大 埔 区 的 水 管 。以 合 约

编 号 8 / W S D/ 1 0 为 例 ， 实 际 工 程 范 围 包 括 大 埔 以 外 的 地 方 ， 水 管 总

长 度 超 过 1 0 0 公 里 。  

( i i )  承 建 商 一 直 与 第 二 期 粉 岭 公 路 扩 阔 工 程 的 承 建 商 保 持 联 系 并 互 相

配 合 ， 暂 时 未 有 出 现 大 问 题 。  

 

9 .  委 员 第 二 轮 的 意 见 和 提 问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有 委 员 询 问 可 否 分 开 计 算 施 工 时 间 ，以 便 准 确 预 测 每 项 工 程 所 需 的

时 间 ， 以 及 避 免 摆 下 工 程 阵 后 久 久 未 施 工 的 情 况 。  

( i i )  有 委 员 表 示 ， 大 埔 区 不 少 老 化 水 管 尚 未 纳 入 更 换 及 修 复 水 管 计 划 。

他 请 水 务 署 尽 快 将 该 等 水 管 纳 入 计 划 。  

( i i i )  有 委 员 表 示 ， 部 分 屋 邨 的 食 水 管 出 现 渗 漏 。 她 指 即 使 工 程 已 完 工 ，

水 务 署 仍 须 与 区 议 员 保 持 联 系 ， 以 便 进 行 维 修 及 保 养 。  

 

1 0 .  王 建 生 先 生 响 应 ， 委 员 如 发 现 水 管 出 现 渗 漏 ， 可 联 络 水 务 署 大 埔 区 运 作 科

的 联 络 人 林 国 泉 先 生 ， 以 便 安 排 维 修 及 保 养 。  

 

11 .  有 委 员 建 议 邀 请 林 国 泉 先 生 列 席 下 次 委 员 会 会 议 ， 以 解 答 委 员 的 问 题 。 委

员 会 对 此 表 示 赞 同 。  

 

 

I I I .  泮 涌 村 公 厕 翻 新 计 划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EH W 1 5 / 2 0 1 5 号 )  

 

1 2 .  陈 耀 华 先 生 报 告 ， 食 物 环 境 卫 生 署 (“ 食 环 署 ” )将 与 建 筑 署 合 作 翻 新 泮 涌

村 公 厕 ； 经 翻 新 后 ， 男 厕 会 设 有 两 个 尿 兜 和 一 个 坐 厕 ， 女 厕 会 设 有 一 个 坐 厕 和

一 个 蹲 厕 。  

 

1 3 .  委 员 首 轮 的 意 见 和 提 问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有 委 员 认 为 基 于 平 等 机 会 原 则 ，食 环 署 应 增 建 畅 通 易 达 洗 手 间 ，以

方 便 残 障 人 士 。  

( i i )  有 委 员 要 求 食 环 署 翻 新 船 湾 洞 梓 路 围 下 村 的 旱 厕 。  

( i i i )  多 名 委 员 认 为 泮 涌 村 公 厕 有 足 够 空 间 加 建 畅 通 易 达 洗 手 间 。他 们 请

食 环 署 积 极 考 虑 该 项 建 议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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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4 .  陈 耀 华 先 生 响 应 ， 由 于 涉 及 地 权 问 题 ， 食 环 署 暂 时 未 能 在 该 处 加 建 畅 通 易

达 洗 手 间 ， 但 会 研 究 该 项 建 议 。 此 外 ， 他 指 署 方 会 继 续 跟 进 有 关 旱 厕 的 问 题 ，

目 标 是 将 全 港 的 旱 厕 改 建 为 冲 水 厕 所 。  

 

1 5 .  委 员 第 二 轮 的 意 见 和 提 问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有 委 员 询 问 翻 新 工 程 是 在 保 持 现 状 的 前 提 下 进 行 ，还 是 以 拆 后 重 建

的 形 式 进 行 。  

( i i )  有 委 员 认 为 ， 进 行 翻 新 后 再 “ 封 厕 ”加 建 畅 通 易 达 洗 手 间 会 对 居 民

造 成 不 便 ，“ 封 厕 ”时 设 置 的 临 时 厕 所 亦 容 易 引 起 卫 生 问 题 。 此 外 ，

她 指 现 时 部 分 畅 通 易 达 洗 手 间 的 轮 椅 转 弯 斜 度 未 符 合 康 乐 及 文 化

事 务 署 所 定 的 标 准 。  

( i i i )  有 委 员 表 示 ，凤 园 公 厕 因 凤 园 的 发 展 项 目 而 被 拆 卸 ，之 后 一 直 未 有

重 置 。 他 请 食 环 署 跟 进 有 关 事 项 。  

( i v )  有 委 员 指 泮 涌 村 公 厕 旁 的 垃 圾 收 集 站 归 食 环 署 所 有 ，该 处 应 有 足 够

空 间 加 建 畅 通 易 达 洗 手 间 。  

( v )  有 委 员 请 食 环 署 就 题 述 工 程 咨 询 泮 涌 村 村 代 表 。  

 

1 6 .  主 席 询 问 食 环 署 预 计 何 时 可 在 泮 涌 村 公 厕 加 建 畅 通 易 达 洗 手 间 。  

 

1 7 .  陈 耀 华 先 生 响 应 如 下 ︰  

 

( i )  食 环 署 与 建 筑 署 会 以 内 部 装 修 的 形 式 翻 新 泮 涌 村 公 厕 ，令 其 符 合 现

时 的 标 准 。  

( i i )  加 建 畅 通 易 达 洗 手 间 须 另 行 觅 地 ，署 方 及 建 筑 署 需 时 处 理 地 权 问 题

及 研 究 合 适 的 加 建 位 置 ，故 现 阶 段 未 能 接 纳 委 员 所 提 出 在 泮 涌 村 公

厕 加 建 畅 通 易 达 洗 手 间 的 建 议 。  

 

1 8 .  有 委 员 建 议 先 通 过 有 关 工 程 ， 待 泮 涌 村 公 厕 翻 新 后 再 促 请 有 关 部 门 尽 快 加

建 畅 通 易 达 洗 手 间 。  

 

1 9 .  委 员 会 同 意 上 述 建 议 。  

 

 

I V.  食 物 环 境 卫 生 署 大 埔 区 环 境 卫 生 办 事 处 报 告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EH W 1 6 / 2 0 1 5 号 )  

 

2 0 .  陈 耀 华 先 生 介 绍 上 述 文 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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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1 .  委 员 没 有 任 何 意 见 。  

 

 

V.  大 埔 区 环 境 管 制 工 作 小 组 进 度 报 告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EH W 1 9 / 2 0 1 5 号 )  

 

2 2 .  委 员 备 悉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

 

V I .  工 作 小 组 报 告  

 

 (一 )  环 境 保 护 活 动 工 作 小 组  

 

2 3 .  工 作 小 组 主 席 邱 荣 光 博 士 报 告 ， 工 作 小 组 与 环 保 协 进 会 合 办 的 2 0 1 5 年 香

港 花 卉 展 览“ 绿 化 推 广 摊 位 ”活 动 将 于 20 1 5 年 3 月 2 0 日 至 2 9 日 在 维 多 利 亚 公

园 举 行 。 主 办 团 体 会 安 排 专 车 在 2 0 1 5 年 3 月 2 0 日 接 载 区 议 员 及 市 民 前 往 参 观

(上 午 9 时 正 在 大 埔 小 区 中 心 集 合 )。  

 

 

 (二 )  环 境 优 化 及 单 车 事 宜 工 作 小 组  

 

2 4 .  工 作 小 组 主 席 张 国 慧 先 生 报 告 如 下 ︰  

 

( i )  工 作 小 组 已 于 2 0 1 5 年 1 月 2 6 日 召 开 本 年 度 第 一 次 会 议 。  

( i i )  工 作 小 组 于 2 0 1 5 年 2 月 1 6 日 上 午 联 同 运 输 署 及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视

察 区 内 多 个 单 车 径 及 单 车 停 泊 设 施 。工 作 小 组 成 员 当 场 向 运 输 署 及

顾 问 公 司 提 出 意 见 。  

( i i i )  大 埔 先 导 计 划 尚 余 大 埔 墟 铁 路 站 东 面 的 双 层 单 车 泊 架 安 装 工 程 未

完 工 。运 输 署 现 正 整 理 顾 问 公 司 评 估 报 告 内 的 数 据 ，以 制 定 新 改 善

措 施 的 应 用 守 则 。  

 

2 5 .  李 柏 琪 女 士 报 告 如 下 ︰  

 

( i ) 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在 2 0 1 5 年 1 月 3 0 日 及 2 月 2 7 日 联 同 运 输 署 、 大

埔 地 政 处 、食 环 署 及 大 埔 警 署 采 取 跨 部 门 联 合 清 理 单 车 行 动 。两 次

行 动 前 分 别 张 贴 了 1 5 3 张 及 2 2 0 张 告 示 ， 行 动 中 分 别 充 公 了 2 6 辆

及 5 2 辆 单 车 。  

( i i )  下 次 联 合 清 理 单 车 行 动 暂 定 于 2 0 1 5 年 3 月 中 进 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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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三 )  大 埔 区 公 屋 发 展 监 察 小 组  

 

2 6 .  工 作 小 组 主 席 李 国 英 先 生 报 告 如 下 ︰  

 

( i )  工 作 小 组 备 悉 宝 乡 街 公 屋 发 展 计 划 的 进 度 及 过 去 两 个 月 收 到 的 投

诉 。就 居 民 投 诉 尘 土 影 响 环 境 的 问 题 ，房 屋 署 表 示 已 向 承 建 商 反 映

他 们 的 意 见 ， 并 会 尽 量 确 保 接 下 来 的 工 序 不 会 对 居 民 造 成 影 响 。  

( i i )  工 作 小 组 要 求 房 屋 署 积 极 考 虑 原 区 安 置 受 影 响 居 民 的 可 行 性 ，并 请

署 方 酌 情 处 理 有 特 殊 家 庭 需 要 的 轮 候 人 士 的 申 请 。  

( i i i )  关 于 把 前 孔 教 学 院 三 乐 周 沕 桅 学 校 的 校 舍 改 建 成 公 屋 的 计 划 ，工 作

小 组 要 求 房 屋 署 详 细 交 代 会 议 前 后 就 有 关 计 划 而 进 行 的 工 作 。  

 

 

V I I .  其 他 事 项  

 

2 7 .  委 员 没 有 提 出 其 他 事 项 。  

 

 

VIII.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 

 

2 8 .  主 席 宣 布 ， 下 次 会 议 定 于 2 0 1 5 年 5 月 1 3 日 (星 期 三 )下 午 2 时 3 0 分 举 行 。 

 

2 9 .  议 事 完 毕 ， 会 议 于 下 午 3 时 3 5 分 结 束 。  

 

 

 

 

大 埔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 

2 0 1 5 年 5 月  


